
1 

太陽眼鏡業者說明會 

標準檢驗局大禮堂 

101年3月29日 



2 

簡報綱要 

一、符合性聲明摘述 

二、申請試驗注意事項 

三、違規態樣摘要 

四、近期採行之管理措施 



3 

一、符合性聲明摘述 

本 局 於 97 年 1 月 24 日 以 經 標 二 字 第

09720000920號公告將太陽眼鏡列為應施檢驗

品目，自97年4月15日起生效，檢驗方式為符

合性聲明，檢驗標準為CNS 15067「太陽眼

鏡」。 

符合性聲明制度是由邊境管制改由後市場管

理，廠商主動、誠實的於銷售前自我管理，

完成產品測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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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陽眼鏡符合性聲明作業流程圖 
國內外廠商 
或進口商 

本局 
或塑膠中心 
或電檢中心 

本局 

準備1.商品描述 
2.符合性聲明分類表 

3.製程概要 
4.產製過程品質管制措施 

或其驗證證明文件 

試驗 

市場銷售 

取得試驗報告 

市
場
監
督

 

保存技術文件及符合 
性聲明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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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
 

簽具符合性聲明書 

標示商品安全標章 

申請廠商代碼 

  (第一次符合性聲明時) 登錄廠商代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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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符合性聲明摘述 

應具備之技術文件如下： 

商品之描述： 

商品構造、材料及適用範圍。 

商品型錄及4*6吋以上彩色照片。 

型號款式一覽表。 

試驗報告正本一份，試驗報告以簽具符合性           

聲明書前一年內完成者為限。 

符合性聲明分類表。 

製程概要。 

產製過程品質管制措施或其驗證證明文件。 



6 

二、申請試驗注意事項 

委託產製之報驗義務人認定：依據商品檢驗法

第8條規定，商品委託他人產製，並以在國內有

住所或營業所之委託者名義，於國內銷售或輸

出時，為委託者。 

當贈品之太陽眼鏡須試驗：贈品係贈送方式提

供消費者使用，為保護消費者權益，太陽眼鏡

贈品須試驗並完成符合性聲明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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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請試驗注意事項 

太陽眼鏡展覽品可辦理免驗：依商品免驗辦法

第4條規定，報單單一項次之金額在美金一仟元

以下或同規格型式之數量未逾5件，可向本局申

請免驗。另商品免驗辦法第4條亦包括自用品、

商業樣品或研發測試用物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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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請試驗注意事項 

金屬鏡框認定：鏡框若有接觸皮膚之金屬，則

認定金屬鏡框。若有金屬材質鏡框於鏡腳套上

塑膠套，或鏡框部分材質為金屬，惟其金屬部

分仍有碰觸臉頰、鬢角等之虞，亦認定為金屬

鏡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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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請試驗注意事項  

增列之太陽眼鏡鏡片顏色較深導致主型式變更 

    增列太陽眼鏡之鏡片濾鏡分類號數若較原主型

式為大(鏡片顏色較原主型式深)，則改以分類

號數最大之太陽眼鏡為主型式，原主型式之太

陽眼鏡改列系列型式。另若原主型式為塑膠鏡

框，若有增列金屬鏡框之太陽眼鏡，則改以金

屬鏡框太陽眼鏡為主型式，原塑膠框主型式改

列系列型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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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請試驗注意事項 

增列太陽眼鏡須向原申請試驗單位申請：已取

得試驗報告之太陽眼鏡，其試驗報告型式分類

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申請人應檢附原試驗報

告、原試驗報告型式分類表及新增列之樣品等

向原申請試驗單位申請試驗報告變更，其試驗

原則及項目如下： 

（一）增列之型號或款式造成原主型式變更者，新增之主   

      型式應辦理全項檢驗。 

（二）增列之型號或款式僅增加系列型式，累計原先已申 

           請試驗之系列型式總數後，若未達抽批數量無須 檢  

            驗，僅變更試驗報告型式分類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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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請試驗注意事項 

試驗報告授權：同品牌、款式之太陽眼鏡，其

製造廠場相同者，得經該符合性聲明試驗報告

名義人之授權，供其他報驗義務人使用其試驗

報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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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違規態樣摘要 

標示2個不同指定代碼之商品安全標章 : 

 

 

商品安全標章是由報驗義務人申請之指定代碼

所組成，自行印製商品安全標章後，標示於眼

鏡本體或以吊掛方式標示，每1款眼鏡應只有1

個商品安全標章。 

 

D3A0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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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違規態樣摘要 

公司名稱更改：公司名稱、地址等資料修改時，

須填寫指定代碼申請書， 向原申請單位報備， 

俾利本局更新商品檢驗標識查詢系統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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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違規態樣摘要 

標示抗太陽輻射功能，且於工廠作業用之護目

鏡：因主要使用於作業場所，為保護消費者安

全，將此類型眼鏡判屬「硬質塑膠透鏡之防護

眼鏡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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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違規態樣摘要 

無度數具裝扮造型之有色眼鏡：請依產品實際功能標示

品名，例如： 

（一）具抗太陽光輻射功能者標示「太陽眼鏡」相關字 

 樣。若屬供十四歲以下兒童使用之太陽眼鏡，可供

 兒童玩耍者，須增加CNS 4797「玩具安全(一般要  

           求)」所規範之檢驗項目。 

（二）不具抗太陽光輻射功能，且屬兒童玩耍用者，標

 示「玩具」相關字樣；屬成人裝扮用，則標示「裝

 扮眼鏡」相關字樣。 

（三）未標示者將由本局依產品屬性判定，經判定屬太

 陽眼鏡或玩具時，將依相關規定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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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違規態樣摘要 

MP3播放功能之太陽眼鏡：除應符合太陽眼鏡

國家標準外，另須加測CNS 13439「聲音與電

視廣播接收機與相關設備─射頻干擾特性─限制

值與量測方法」，並經型式試驗通過後，始可

簽具符合性聲明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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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近期採行之管理措施 

市場檢查計畫：擴大辦理符合性聲明書及技術

文件審查。於執行商品安全標章及中文標示查

核時，選取有疑義之太陽眼鏡，以書面通知製

造商或供應商於10個工作天內將符合性聲明書

及技術文件電子檔電郵至執行單位承辦人，若

無電子檔則以書面影本送達至檢查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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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近期採行之管理措施 

市場購樣檢測計畫：至市面上購買太陽眼鏡，

依CNS 15067檢測品質項目，並加測鏡片材質鑑

定。本(101)年檢測重心將放置於鏡片材質鑑定

及金屬鏡框之鎳釋放量，並同時查核是否備置

符合性聲明書及技術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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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近期採行之管理措施 

建議業者網站提供資訊：建議業者於網站建立

產品太陽眼鏡試驗資訊，或提供服務電話俾便

向消費者說明，此可建立消費者信心，增加對

產品之向心力。若消費者查詢本局商品檢驗標

識查詢系統，將顯示該業者網站查詢，供進一

步查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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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近期採行之管理措施 

本局將建議消費者購買太陽眼鏡前，可先至相

關網站查詢，並優先購買符合性聲明及技術文

件備置完整之商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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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近期採行之管理措施 

本局太陽眼鏡資料:於本局網站

(www.bsmi.gov.tw)→商品檢驗→太陽眼鏡檢驗

園地，放置相關檢驗規定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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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 

謝謝指教 


